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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

文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厅

新科协发〔2023〕47号

关于开展 2023年“新疆最美科技工作者”
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

各地州市党委宣传部、科协、科技局，自治区各学会（协会、研

究会），各企业科协、高校科协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，激发科技工作者的荣誉感、自豪感、

责任感，团结凝聚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强大的创新自信奋进高水平

科技自立自强新征程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、自治区科协、自治区

科技厅决定共同开展 2023年“新疆最美科技工作者”学习宣传活

动。现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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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二十大精神，广泛开展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学习宣传活动，深入

挖掘一批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、扎根基层、奉献边疆，坚持科技

为民，把论文写在天山南北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典型，团结引领广

大科技工作者坚持“四个面向”，学习最美、争当最美，为建设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贡献智慧力量。

二、主办单位

自治区党委宣传部、自治区科协、自治区科技厅

三、活动安排

1.广泛动员。4月上旬，主办单位联合印发通知，请各地州

市，各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，各企业科协、高校科协，各相关单

位积极开展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学习宣传活动。要层层发动，动员

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干部群众积极参与，深入挖掘身边科技人员服

务构建新发展格局、服务乡村振兴等感人事迹，选树一批先进典

型。

2.各学会推荐。“新疆最美科技工作者”申报不设名额限制。

各地州市科协、企业科协、高校科协要组织动员各级学会（协会、

研究会）、各相关单位科技工作者广泛参与评选，并开展本地区、

本学科、本单位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评选工作。组织过程中要充分

运用媒体平台和现代信息技术，同步开展候选人物感人事迹宣传

展示。

3.开展评选。本次评选通过网上“新疆最美科技工作者”评选平

台进行，具体操作步骤按照《“新疆最美科技工作者”评选平台使用

手册》（见附件）。

材料要求：体现先进事迹的生活或工作照片，请上传不小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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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MB 的 jpg格式，用姓名+序号作为照片名；体现推荐人选工作

生活的视频，请上传MP4或MOV格式，要求单个时长在 3分钟

以内，横屏竖屏拍摄均可，画面人员穿着得体，避免逆光拍摄，分

辨率为横版 1920*1080或竖版 1080*1920。推荐材料要客观、

准确、完整，不得涉及国家秘密、工作秘密、商业秘密等信息。

评选分为初评、网上评选、集中评选三个阶段。

①初评：4月份，各地州市、自治区各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、

各相关单位开展初评，并对通过初评候选人进行公开公示。各地州

市科协联合本地党委宣传部、科技局开展初评推荐进入下一轮评

选的“新疆最美科技工作者”候选人不超过3名；自治区各学会（协

会、研究会），各企业科协、高校科协，各有关单位开展初评推荐

进入下一轮评选“新疆最美科技工作者”不超过 3名。

各初评单位要对候选人材料进行把关审核，须按照干部管理

权限征求干部人事管理、纪检监察等部门意见，并出具书面意见。

②网上评选、集中评选：5月份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、自治区

科协、自治区科技厅按照初评情况，组建评选专家组对候选人进行

网上评选和集中评选，最终评选出 20位 2023年“新疆最美科技

工作者”，评选出 10位全国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推荐人选。

4.发布展示。5 月 30 日“全国科技工作者日”活动期间对

2023年“新疆最美科技工作者”进行发布并颁发证书。结合自治

区“讲科学 爱科学 学科学 用科学”科学文化传播栏目建设工

作，在自治区主流媒体全面铺开宣传，形成声势。各地州市，各

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，各企业科协、高校科协，各有关单位要结

合“全国科技工作者日”，用好用活媒体平台进行广泛宣传，扩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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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宣传活动的吸引力影响力引导力，共同营造科技界踔厉奋发、

实干兴邦的浓厚氛围。

5.宣传学习。6月至 12月，各地州市，各学会（协会、研

究会），各企业科协、高校科协，各有关单位要结合实际开展形式

多样的巡回报告、学习实践活动，推动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学习宣

传活动进企业、进农村、进学校、进社区、进机关。灵活运用宣

讲交流、典型访谈等形式，采取微视频、微课堂等方式，讲好感

人故事、谈出学习心得、升华使命责任，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不

断从先进身上汲取精神营养，把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学习宣传活动

激发的爱国之情、报国之志转化为投身创新实践的实际行动，在

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。

四、评选标准

评选在新疆工作的科技工作者中开展，按照富有先进性、典

型性和故事性的原则，兼顾不同类别、不同年龄的科技工作者，

注重向基层一线科技工作者倾斜，聚焦青年科技工作者典型。最

终评选结果院士比例不超过 10％，45岁以下青年科技工作者不

少于 20％。已获得国家级荣誉表彰、中宣部“最美”系列称号的

科技人员原则上不再推荐。往年获评“新疆最美科技工作者”人员

不再推荐。

1.政治过硬。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思想政治

坚定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作风廉洁，遵纪守法；恪

守科学道德、树立良好学风；淡泊名利、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。

2.业绩突出。注重推荐长期奋战在科研一线，坚持面向世界

科技前沿，在前沿领域和基础研究上作出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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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，为解决经济社会发

展瓶颈制约或国家安全重大挑战作出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；坚

持面向经济主战场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

作出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；坚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，为保护人

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出重要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；坚

持服务社会，为乡村振兴、共同富裕、公众科学素质提升作出重

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。

3.事迹感人。适合公开宣传，有突出的先进性、代表性和影

响力（不包括现役军人、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党政机关

现任厅局级以上行政职务者）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1.加强领导。开展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学习宣传活动是社会

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，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

值观的重要抓手，是做好科技工作者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工作

的实际举措。各地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活动有力有序

有效推进。

2.坚持原则。各有关单位要坚持“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、择优”
原则，严格评选标准，充分发扬民主，保证推荐质量。推荐工作

要坚持以科技工作者的思想品质、精神风貌和工作实绩为衡量基

准，要按照民主程序确定推荐人选，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。

3.统筹协调。各有关单位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，加强协调、

形成合力，组织好本地本学科本单位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学习宣

传活动，及时推荐报送典型线索，配合做好采访、视频拍摄等

宣传工作，共同把活动抓出质量、抓出声势、抓出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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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务求实效。要研究探索、主动适应新形势下典型宣传的内

在规律，面向不同人群进行精准传播，增强活动的吸引力感染力

引导力。要充分考虑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特点和实际需求，调动广

大科技工作者参与的积极性，切实发挥好典型示范的激励作用。

力戒形式主义，使活动真正得到科技工作者的普遍欢迎，受到各

界群众的热情关注。

附件：“新疆最美科技工作者”评选平台使用手册

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自治区科协 自治区科技厅

2023年 4月 17日

（联系人：自治区科协调研宣传部，路遥，0991-6386020；
评选平台技术服务电话：0991-319361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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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“新疆最美科技工作者”评选平台使用手册

一、申报人

1. 申报人需在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】官网下的

【业务系统】中找到【最美科技工作者】模块，使用个人账号登

录系统，若没有个人账号请先注册。

2. 进入【我的主页】后，选择左侧栏目中的【最美科技工作

者】——【我的申报表】菜单，然后点击【我要申请】按钮新增

申请书，在弹出页面中认真填写相关信息（填写内容后带红色*
号的为必填项），点击【保存】按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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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保存完成后可点击【附件】按钮（如下图所示），在弹出

的页面中点击对应按钮上传相关附件（带红色*号为必传文件，包

括身份证正反面照片及个人免冠一寸照等）。

4. 在【主要事迹】和【感人故事】栏目中，填写内容保存后

可点击【附件】按钮，在弹出页面中上传相关佐证材料，上传文

件格式除照片、PDF文件外，还包括后缀名为MP4的视频文件。

若申报人需要上传视频文件时，需注意单个文件大小不得超过

200M，且视频内容时长不得超过 5分钟。

5. 申报人提交申请书至推荐单位前，需在【个人诚信承诺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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栏目中阅读相关条例，确认无误后点击【我承诺】按钮。之后点

击【附件】按钮，在弹出界面中上传个人诚信承诺、所在单位意

见的相关佐证文件，以及个人政审材料（指申报人所在单位的纪

检监察部门开具的政审材料，没有具体单位的可在所在辖区派出

所开具无犯罪证明进行扫描或拍照后上传）。

6. 再次编辑申请书时，需要查看申请书的状态。当且仅当【状

态】是申报人时，可以编辑。这意味着申请书在申请人自己手里，

其他状态需联系相关单位负责人退回申请书至申请人。

7. 需要提交申请表时，点击申请书信息后方的【编辑申请书

/提交】，仔细检查申请书信息，确认无误后，点击右上角的【提

交】按钮。

8. 关于【收回】功能的说明：当申报人把材料上报到推荐单

位后，状态提示为”申请人提交到推荐单位”，此时，系统新增”

收回”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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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在推荐单位办理前，申请人可以单击”收回”字样收回已

经上报的申请书，当【状态】变为”申报人”表示收回成功，可

继续编辑状态。

10. 若无”收回”字样，说明推荐单位已经查看或者办理此

申请书，此时申请人不能自己进行收回，需要联系推荐单位退回

申请书至申请人。

二、推荐单位

1.推荐单位评审负责人（以下简称“推荐单位”）需在【新疆

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】官网下的【业务系统】中找到【最

美科技工作者】模块，使用推荐单位管理员账号登录系统，若忘

记账号密码请使用找回功能；首次使用未注册过账号，请选择【注

册】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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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进入【我的主页】后，选择左侧栏目中的【最美科技工作

者】——【待审核申报表】菜单，然后点击【办理】字样查看、

审核申请书，在弹出页面中查阅申请书相关内容（页面左侧有导

航栏，点击对应栏目名称的链接自动跳转到相应栏目所在位置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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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除申报人填写的基本信息外，还可查看申报人上传的附件

内容。推荐单位可点击【附件】字样（如下图所示），在弹出的页

面中查看对应栏目中申请人上传的附件信息（在弹出窗口的右侧

导航栏中点击对应附件名称的链接可切换显示附件内容），其他栏

目同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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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在【主要事迹】和【感人故事】栏目中，除申报人填写的

文字信息外，还可以上传补充材料，允许上传的文件类型有图片

类型、PDF 文件和视频类型。除图片类型文件外，其他类型的文

件无法直接在弹出界面中预览，需要点击导航栏的附件名称链接

后，会单独弹出新窗口显示附件内容以供查看。

5.推荐单位对申请书填写内容有修改意见需反馈给申报人

时，可在审核申请书页面左上角的标签中选择【修改意见】栏（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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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图所示）。切换栏目后在文本框中写入意见，点击【保存】按钮

后，再点击右上角【退回】按钮，即可将申请书退回到申报人处。

6.推荐单位对申请书填写内容无修改意见后，应填写推荐单

位意见。该功能需在审核页面左上角的标签中点击【推荐单位意

见】栏（如下图所示）。切换栏目后在文本框中填写推荐单位意见，

点击【保存】按钮保存。保存完毕后，点击【附件】字样，在弹

出窗口中点击【推荐报告扫描件】上传附件。

7.需要提交申请表时，先点击申请书信息后方的点击【办理】

字样，在填写“推荐单位意见”信息并保存上传相关附件后，点

击右上角的【提交】按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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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关于【收回】功能的说明：当推荐单位把材料上报到新疆

科协后，状态提示为“[推荐单位]提交到[自治区科协]”；或退回

申请书至申报人处后，状态为“[推荐单位]退回到[申报人]”，在

这两种情况下，系统新增“收回”功能。



－17－

9.在新疆科协办理前，推荐单位可以单击【收回】字样收回

已经上报的申请书，当【状态】变为“[申报人]提交到[推荐单位]”

表示收回成功，可继续重新办理。同理在退回申请书流程中，在

申报人重新提交申请书前，推荐单位可以点击【收回】字样收回

已退回的申请书，当【状态】变更为“[申报人]提交到[推荐单位]”

时表示收回成功。收回成功后，在【最美科技工作者】——【待

审核申报表】菜单中的【待审核的】标签页下重新办理。

10.若无“收回”字样，说明新疆科协已经查看或者办理此申

请书，此时推荐单位不能对申请书进行收回，需要联系新疆科协

退回申请书至推荐单位。如果是退回申请书流程，没有“收回”

字样，申报人可能已重新提交申请书或删除申请书，可在【最美

科技工作者】——【查询申报表】菜单中进行查询，确认申请书

状态。

11.在【最美科技工作者】——【查询申报表】菜单中，可以

查询提交到当前推荐单位所有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的申请书信息，

点击【更多筛选条件】字样可以使用更多查询条件进行筛选。点

击申请书信息中的【申请书名称】链接可以在弹出窗口中查看申

请书内容；点击【状态】链接可以查看具体流程情况。

javascript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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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科协办公室 2023年 4月 17日印

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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